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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購買本公司股份

浩澤淨水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獲本公司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肖述先生（「肖先生」）告
知，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肖先生通過其為設立人及受益人之家庭信託以每股

2.1542港元之平均價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買250,000股本公司股份（「股份」）。

購買股份後，肖先生於合共 466,273,200股股份（即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約

26.87%）中擁有權益。於該 466,273,200股股份中， 464,075,200股股份由肖先生為設立人及受

益人之家庭信託持有。

此外，肖先生於根據本公司之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中擁有權益，使其

有權以2.295港元的每股行使價認購合共51,086,706股股份。

本公告由本公司自願發表。

承董事會命

浩澤淨水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肖述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肖述、朱明偉、何軍、譚濟濱及肖利林；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吳俊

平、何欣及王海桐；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貫煊、顧久傳、陳玉成及劉子祥。


